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书香校园”等项目征集评选方案

一、推荐对象
为更好发挥校园阅读的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健全校园阅读长效机制，县教育局将面向全县各校征集评选“书香校园”“书香班级”“校园阅读推广人”“校园阅读推广活动”以及“学生读书标兵”，助力书香霍邱建设。
二、推荐条件
（一）“书香校园”推荐条件
1.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学校设有专门的图书馆、图书室、阅览室并常态化运行，学校藏书人均拥有量达到规定标准，积极引入数字化阅读手段等；充分利用教室、走廊、校园等空间，设置读书角、放置读书架、开设书报亭等，方便学生阅读；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文化墙、校园广播等，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2.有健全的体制机制。学校将“书香校园”建设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有专门的工作方案，成立有专门的读书活动组织等；高质量完成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课内外阅读任务；积极探索有效的阅读推广手段和阅读评价方式，开展学生阅读能力测评、阅读课程化设计、分级阅读书单及标准体系研发等工作；结合各学科课程教学和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阅读课外读物，重视整本书阅读、沉浸式阅读等。
3.有丰富的读书活动。学校组建有相关读书社团，并在课后服务中开设阅读活动项目；学校因地制宜，利用各类节日节庆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如“读书征文”“读书心得报告会”“亲子阅读”“师生共读”等；积极开设阅读指导课，定期举办学生阅读指导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等。
4.有显著的阅读成效。学校师生具备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较高的阅读素养，不断健全交流激励机制，开发有阅读校本课程，形成了阅读推广品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二）“书香班级”推荐条件
1.有良好的读书环境。班级设有图书角、图书廊，墙上张贴有读书相关标语，定期出读书主题黑板报等，有良好的读书氛围。
2.有具体的读书计划。班级成立有读书活动管理小组，制定读书管理制度，每学期班级及个人制定有具体可行的读书计划，包括阅读时间、阅读书目、阅读方式等。
3.有丰富的读书活动。班级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如利用主题班会、语文课、阅读课等开展读书演讲和朗诵、读书分享会、读书征文、手抄报评比等。
4.有显著的阅读成效。班集体成员积极参加校内及社会上的各类读书活动、公益活动、文明创建活动等，阅读量及阅读效果较好。
（三）“校园阅读推广人”推荐条件
“校园阅读推广人”面向在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中甘于奉献、起到重要引领作用的先进模范人物。要求热爱读书、热心校园阅读推广或长期组织区域阅读推广工作的教育工作者，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积极向青少年及全社会传递正确的读书观念。在推广校园阅读的公益活动中有探索、有行动、有成效、有影响。
（四）“校园阅读推广活动”推荐条件
要求是各级各类学校所开展的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阅读推广活动，持续开展三年以上并具有品牌潜力或已成为所在地区知名校园阅读品牌。活动要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践性，要创新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要善用教育规律、阅读规律谋事、干事， 在立德树人方面成效显著。
（五）“学生读书标兵”推荐条件
“学生读书标兵”面向全县各校的中小学生。要求学生个人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具有大量的名著、文学、科普等书籍的阅读量并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读书笔记。积极参加各级各类读书活动、演讲比赛、诗文朗诵等并取得优异成绩；个人原创作品在各类刊物、新媒体等平台发表。积极影响并带动亲子阅读、班级阅读、校园阅读，具备校园读书表率的综合素养等。
三、名额分配与报送要求
1.“书香校园”各乡镇推荐名额不超过2个，县直学校不超过1个。
2.“书香班级”各乡镇推荐名额不超过3个，县直学校（含分校）不超过2个，城关镇中心校可推荐不超过5个。
3.“校园阅读推广人”“校园阅读推广活动”各乡镇推荐名额不超过2个，县直学校(含分校）不超过1个，城关镇可推荐不超过5个。
4.“学生读书标兵”各乡镇推荐名额不超过3个，县直学校（含分校）推荐名额不超过2个，城关镇可推荐不超过5个。各校报送参评纸质装订材料2份和电子材料至县教育局教育股905室，邮箱：2650366067@qq.com  
联系电话：0564-6080161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对照标准要求，推选出真正有代表性、有示范性的阅读典型，助推各校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2.加强审核，保证质量。各校要在广泛征集、认真组织的基础上，加强对拟选送项目质量的审核把关。坚持真实、特色、创新的原则，确保推荐的各候选单位、个人和案例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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